附件1： 

第十九届全国发明展览会参观学习考察人员报名表

（市局公章）
	姓名
	性别
	单位及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身份证号
	备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附件2：
关于举办第十九届全国发明展览会的通知
中协发[2010]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发明协会及有关部门、单位：

    经科技部批准，第十九届全国发明展览会定于2010年9月8日至11日，在陕西省西安曲江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本届全国发明展由中国发明协会和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陕西省知识产权局承办，陕西省科学技术厅、陕西省总工会、陕西省发明协会协助承办。科技部、全国总工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等为支持单位，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为协办单位。中国发明协会和陕西省有关部门和单位组成第十九届全国发明展览会组委会，中国发明协会和陕西省知识产权局负责组委会办公室工作。    

    本届全国发明展将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积极促进优秀发明和专利技术的转化实施，努力对调整产业结构，加快西部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本届展会以节能减排、服务三农、改善民生为重点，展示和交流近年来全国涌现出的新发明、新技术和新产品。展会将专门开辟妇女发明成果展示区，组织妇女自主创新论坛等活动，并广泛组织省内外各界前来参观、对接、洽谈，重点组织省内企业、有关单位进行对口交流、合作及技术贸易活动，使本届展会办成具有规模、具有特色、具有影响力的科技展会。

    请各有关单位积极支持、配合，组织有关项目参展和交流，同时热诚欢迎全国各地政府部门、企业、投资商、发明者前来参观和进行技贸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展项目要求

    （一） 参展项目范围既包括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与网络、新能源、生物（医药）、光电子、农业、矿冶及新材料、化工、机械制造、建材、造纸等产业技术领域的新技术及专利项目，又包括市场前景好、贴近日常生活的先进适用技术和产品。

    （二） 参展项目原则上从近年完成，或已申请、取得专利权（包括三种专利）的发明成果和产品中推选，重点展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三） 涉及药品、保健品、食品、化妆品类的项目，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行业的相关规定，并提供有关审批件和生产许可证等资料（复印件）。

    （四） 参加妇女发明成果展示区的项目第一完成人应是女性。申报项目时同时提供第一发明人专利证书复印件及相关证明材料。

    （五）青少年参展项目原则上从各地参加全国或省市青少年创新大赛获奖项目中推荐（技术发明类）。

     (六)各参展单位和参展组团单位应对参展项目进行严格审查和把关，确保参展项目质量。凡有知识产权纠纷而行政执法部门、司法部门尚未做出结论的项目不得推荐参展。

二、参展办法和费用

    （一） 本届展会组团单位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发明协会或有关部门、单位；国务院各部委、解放军有关单位；各行业协会、职工技协、民间科技社团、科技园区管委会等。

    （二） 参加本届展会需填写第十九届全国发明展览会“参展项目汇总表”、“项目情况表”、“青少年参展项目情况表”、“妇女参展项目情况表”（附件1、2、3、4从中国发明网（www.cainet.org.cn）下载表格填写），打印纸件一式一份，加盖公章，于2010年7月10日前由组团单位报送中国发明协会，同时报送电子文档，办理相关费用的信汇手续，以便开展优秀项目预评审、项目汇编资料编印及各项筹展工作。组委会将按照到款顺序安排展位编号。

    （三） 展板要求宽0.9米，高1.2米，展板可通过图文并茂形式，对项目做简明扼要的介绍。

    （四） 展品要求外型长不超过1.5米，高不超过1米，可配以声像资料，以直观、形象地反映参展项目的技术特征和应用前景。

    （五） 展厅设立妇女展区，展板和展品要求同上。

    （六） 展厅采用3米×3米标准展位，每个展位的项目不超过5项。展会为每个展位提供一张展桌和两把椅子，两盏射灯，提供220V电源。若需要其它条件需事先申请，费用自理。

    （七） 参展费用：每个标准展位收费4000元；光地每平方米400元（36平方米起租，在光地上搭建或配置其它设施的费用和相应的管理费由参展者自理）。妇女发明项目免收展位费。企业单位会员（按期缴纳会费者）参展减免总展位费的10%（一个展位以上)。

    （八） 会务费：每位参展参会人员收600元。中小学生参展可免交会务费，不享受相关待遇。

    参展展位费请汇入中国发明协会指定账户。

    会务费统一汇入西安组委会指定账户。

三、组织技贸活动

    本届展会既是新发明、新技术、新产品的展示和交流平台，也是开展技贸合作和交易的平台。请各参展单位和个人在展会前做好转让、许可、交易的各项准备工作。各参展团需在展览会期间以及会后重点推介的项目，请在“项目情况表”上特别注明。

    中国发明协会与北京产权交易所等单位合作，共同搭建专利技术展示和交易转化平台，由中国发明协会负责推荐专利技术项目，以促进发明协会会员专利项目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参展单位和个人希望通过此平台进行项目推介的 (不收费用)，请在参展申请表中注明，以便中国发明协会筛选和推荐。

四、评奖工作

    为鼓励发明创新，促进发明成果、专利技术的转化实施，中国发明协会设立了 “发明展览会奖”，展会期间，中国发明协会将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申报评奖的项目进行认真评审，评选出金、银、铜牌奖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明者协会国际联合会、有影响的全国性机构和组织设立的专项奖，并向获奖项目颁发奖牌或奖杯和证书。同时，展会还将评选工作成绩显著的优秀展团。

    需申报评奖的项目，请按照“评奖委员会审阅技术资料目录”（附件5）的要求，认真准备评奖材料（复印件），连同附件1、2、3、4报送中国发明协会。请各组团单位积极协助，做好参展单位和个人的工作，正确对待评奖。

    已参加过往届全国发明展或中国国际发明展并获奖的项目，原则上不得重复申报评奖，若有重大改进的，就改进部分可以申报评奖。

五、日程安排

    （一） 9月5日报到、布展。报到后，凭汇款证明或缴费发票复印件领取各种票证和资料。

    （二） 9月8日至11日展出，并举行“妇女发明创新论坛”、项目推介会、项目成交签约仪式等活动。

    （三） 9月11日下午举行闭幕式并颁奖。 

六、组委会办事机构通讯地址

    （一） 中国发明协会办公室

    地址：北京西城区北三环中路乙6号伦洋大厦6层606室

    邮编：100120

    联系人：孟繁华  郝晓英 

    电  话：（010）58515120　58515121  

    传 真： （010）58514838 （24小时开机）

    E-mail： cai_zhb@sina.com

    开户银行： 北京工商行北太平庄支行

    户    名： 中国发明协会 

    账    号： 0200010009014418562

    中国发明协会将为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展会详情请登录中国发明网（www.cainet.org.cn），并可下载有关通知及表格。

    （二） 陕西省“第十九届全国发明展览会组委会办公室” 

    地    址： 西安市新城省政府大院武警小院南楼一层

    邮    编：710006

    总值班电话及联系人：029 -87298262               

    吴  欣 18709242582 

    何  阳 13468815199

    陈  哲 13891836225

    传    真：029-87298201

    E-mail：  sxfmzlh@126.com

    开户银行：工行东新街分理处新城支行 

    户    名：陕西省企事业专利保护协会

    账    号：3700021309200029993

    组委会办公室设立协调组、展洽组、评奖组、后勤组、宣传组、安保接待组，将按工作进度届时投入工作，有关联系方式及相关事项另行通知，并在中国发明网、陕西省知识产权网上发布。

七、展会地址

    地    址：西安市雁展路1号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邮    编：710061

八、展品运寄

    参加本届展会的展品运寄，请发往西安曲江国际展览会中心 “第十九届全国发明展览会组委会展洽组”收。

    电话及联系人：029-87655252 ，15829289848 刘凯

附件：1．第十九届全国发明展览会参展项目汇总表

      2．第十九届全国发明展览会参展项目情况表

      3．第十九届全国发明展览会青少年参展项目情况表

      4．妇女参展项目情况表

      5．评奖委员会审阅技术资料目录

               中国发明协会             陕西省人民政府

                            二○一○年五月四日

附件1          

第十九届全国发明展览会参展项目汇总表

组团单位：

	分类号
	序号
	项 目 名 称
	发明人
	发明人所在单位
	发 明 属 性
	推荐获

奖等级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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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职务
	
	

	
	
	
	
	
	
	
	
	

	
	
	
	
	
	
	
	
	

	
	
	
	
	
	
	
	
	

	
	
	
	
	
	
	
	
	

	
	
	
	
	
	
	
	
	

	
	
	
	
	
	
	
	
	

	
	
	
	
	
	
	
	
	

	
	
	
	
	
	
	
	
	


注：  “分类号”组团单位不用填，由中国发明协会编写。“推荐获奖等级”是指组团单位给评委会的评奖推荐意见，以金、银、铜注明，对同一种奖请展团能排个顺序，如金1、金2、…等。

附件2     

第十九届全国发明展览会参展项目情况表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单位
	名称
	
	联系人
	
	电话
	

	
	地址
	
	邮编
	
	网址
	

	第一发明人
	姓名
	
	区号
	
	电话
	
	传真
	

	
	通信地址
	
	手机
	

	
	电子邮件
	
	邮编
	

	
	性别
	
	年龄
	
	民族
	
	职务发明
	

	
	文化程度
	
	职务职称
	
	非职务发明
	

	其它发明人
	

	专利情况
	申请号
	
	授权日期
	
	授权专利号
	

	参展方式
	图片□   模型□   样品□  声光电演示□
	参展目的
	转让技术□  合作开发□

	发明人类别
	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   企业□   工人□   农民□   自由职业□   其它□

	需求展位情况
	标准展位（3m×3m）      个，非标准展位     m×     m

	是否愿意参加展会期间和会后项目展示推介等交易活动
	是□             否□

	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发明协会会员
	是□             否□

	发明创新点(200字)
	

	产业化及市场应用情况  (200字)
	

	效益情况

(100字)
	

	技术性能(200字）
	

	获奖 情况
	

	单位意见盖章
	


注：请仔细阅读注释，并按要求认真填写。

注释：

1. 请严格按此表格式样、栏目认真、如实填写，一律打印并报送电子版。
  　　2．“获奖情况”只填写国家、省、直辖市一级的发明或科技进步奖，注明获奖日期，并附证书复印件。

3. 第一发明人的“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等必须填写；其他发明人总数不得超过10人；“职务、非职务发明”可在相应的空格处打“√”。

4．本届展会专设妇女发明项目展区，因此凡是第一发明人是妇女的参展项目，请填写附件4表格。
5．“发明创新点”要写明项目的结构特征、新颖性、工作原理，突出其发明点。如以前曾经展出过，需说明有什么改进。
6．“产业化及市场应用情况”一栏，请如实填写所申报的参展项目目前产业化及市场应用情况。
7．“效益情况”请写明此参展项目目前的经济效益情况怎样。 
8．为增进发明人专利技术的转化与实施，我会与北京产权交易所等单位合作，为发明人提供一个宣传展示专利产品的交易平台，免费对所征集的专利产品进行公益性推广和宣传。是否愿意参加有关展示交易活动，请在相关栏注明。
9．“单位意见”系指第一发明人所在单位是否同意参展，如同意请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3 

	 第十九届全国发明展览会青少年参展项目情况表 

	项目名称
	　

	单位
	名称
	　
	联系人
	　
	电话
	　

	
	通讯地址
	　
	邮编
	　

	
	电子信箱
	　
	传真
	　

	第一作者
	姓名
	　
	区号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手机
	　

	
	通讯地址
	　
	邮编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文化  程度
	　
	指导教师
	　

	其他作者
	　
	
	

	专利情况
	申请号
	　
	授权日期
	　

	作品简介(详细材料另附)
	　

	备注
	　

	推荐学校意见 (盖章)
	　

	注：1.请按表格栏目认真、如实填写，一律打印并报送电子版。
    2．本表所指青少年，系指在读中、小学生(年龄不得超过18周岁)。
    3．“作品简介”主要介绍作品的技术内容、发明作品的结构和工作原理，设计和制作方面的创新特点及应用前景，不要写发明过程。不超过300字。                               
    4.电话一栏请写明地区号。

	


附件4   

第十九届全国发明展览会妇女参展项目情况表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单位
	名称
	
	联系人
	
	电话
	

	
	地址
	
	邮编
	
	网址
	

	第一发明人
	姓名
	
	区号
	
	电话
	
	传真
	

	
	通信地址
	
	手机
	

	
	电子邮件
	
	邮编
	

	
	性别
	
	年龄
	
	民族
	
	职务发明
	

	
	文化程度
	
	职务职称
	
	非职务发明
	

	其它发明人
	

	专利情况
	申请号
	
	授权日期
	
	授权专利号
	

	参展方式
	图片□   模型□   样品□  声光电演示□
	参展目的
	转让技术□  合作开发□

	发明人类别
	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   企业□   工人□   农民□   自由职业□   其它□

	需求展位情况
	标准展位（3m×3m）      个，非标准展位     m×     m

	是否愿意参加展会期间及会后项目推介等展示交易活动
	是□             否□

	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发明协会会员
	是□             否□

	发明创新点(200字)
	

	产业化及市场应用情况  (200字)
	

	效益情况

(100字)
	

	技术性能(200字）
	

	获奖 情况
	

	单位意见盖章
	


注：请仔细阅读注释，并按要求认真填写。

注释：1. 请严格按此表格式样、栏目认真、如实填写，一律打印并报送电子版。
  　　2．“获奖情况”只填写国家、省、直辖市一级的发明或科技进步奖，注明获奖日期，并附证书复印件。

3. 第一发明人的“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等必须填写；其他发明人总数不得超过10人；“职务、非职务发明”可在相应的空格处打“√”。

4．本届展会专设妇女发明项目展区，因此凡是第一发明人是妇女的参展项目，请填写附件4表格。

5．“发明创新点”要写明项目的结构特征、新颖性、工作原理，突出其发明点。如以前曾经展出过，需说明有什么改进。

6．“产业化及市场应用情况”一栏，请如实填写所申报的参展项目目前产业化及市场应用情况。
7．“效益情况”请写明此参展项目目前的经济效益情况怎样。 
8．为增进发明人专利技术的转化与实施，我会与北京产权交易所等单位合作，为发明人提供一个宣传展示专利产品的交易平台，免费对所征集的专利产品进行公益性推广和宣传。是否愿意参加有关展示交易活动，请在相关栏注明。
9．“单位意见”系指第一发明人所在单位是否同意参展，如同意请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5
评奖委员会审阅技术资料要求

为使评奖委员会对参展项目有较全面的了解，请参展人员提供下述有关资料，以供评委审阅（一套即可）。

1、 新颖性检索报告复印件；

    二、专利文件全套资料（包括专利公开说明书）。如尚未获专利权，请提供专利申请的全部技术文件。未申请专利的项目，应提供表明发明点的技术资料；

3、 有关说明项目先进性的技术资料复印件；

    四、有关本发明应用的用户反映材料复印件；

    五、技术鉴定（验收）证书复印件；

    六、新药需有批准文号，尚未取得文号的新药，应提供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或药品评审委员会）发给的证书或初审合格证明复印件；

    七、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新产品，应有该产品的卫生评价和营养评价资料复印件；

    八、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方面的新产品，应有该产品的卫生评价资料复印件；

    九、利用中药材做食品的新产品，应有药理作用的试验资料和安全毒理评价资料复印件；

十、用新原料生产的化妆品和特殊用途的化妆品（指用于育发、染发、健美、祛斑的化妆品）应提供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组成的化妆品安全性评审组批准文件复印件；
十一、医疗器械，应提供临床使用报告及批准证书（地市医院以上的报告）。

